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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评标办法（综合评估法）

评标办法前附表

条款号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

1 评标方法
中标候选人排序方

法
综合评估法

2.1.1 形式评审标准

投标人名称 与营业执照一致

投标函签字盖章

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

单位公章。由法定代表人签字的，应附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明；由代理人签字的，应附授权委托

书。

投标文件格式 符合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的规定

2.1.2 资格评审标准

营业执照 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

财务要求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4.1 项规定

信誉要求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4.1 项规定

不存在禁止投标的
情形

不存在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4.3 项规定
的任何一种情形

2.1.3 响应性评审标准

投标报价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3.2 款规定

投标内容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3.1 项规定

交货期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3.2 项规定

交货地点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3.3 项规定

质量要求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3.4 项规定

投标有效期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3.3.1 项规定

投标保证金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3.4.1 项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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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项目评分标准

1、投标报价（最高得分55分）

1）本项目招标人设最高限价。

2）各投标人的投标报价高于招标人公布的最高限价或低于企业成本价的视为无效标，

作无效标处理。

3）以有效投标文件的评标价算术平均值为 A（若 7≤有效投标文件<10 家时，去掉其

中的一个最高价和一个最低价后取算术平均值为 A；若有效投标文件≥10 家时，去掉其中的

二个最高价和二个最低价后取算术平均值为A）。

评标基准价=A×K，K 值取值范围为 96%、97%、98%，在开标期间由招标人代表随机抽取。

评标价等于基准价的得满分；偏离基准价的相应扣减得分，投标人的评标价每高出该评标基

准价1%扣 0.3分；投标人的评标价每低于该评标基准价 1%扣 0.3分。

说明：

①评标价指经澄清、补正和修正算术计算错误的投标报价；

②评标委员会在评标报告上签字后，上述评标办法中的评标基准价不因招投标当事人质

疑、投诉、复议以及其它任何情形而改变；

③评标价相对评标基准价偏离不足 1%的，按照插入法计算得分。计算时保留小数点后2
位。

④有效投标文件是指未被评标委员会判定为无效标的投标文件。

2、技术响应（最高得分25分）

本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

（一）评分项目及分值

1、投标报价 55分

2、技术响应 25分

3、商务响应 2分

4、售后服务 3分

5、服务方案 （暗标） 10分

6、业绩 5分

满分值 评分说明

20分

样品品质：

（1）不提供样品或样品品种、规格尺寸、数量不符合 “投标样品要求”的均不得分；

（2）根据投标人提供样品的色彩、花纹及观感与招标参考样品的一致性（包括色调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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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商务响应（最高得分2分）

4、售后服务（最高得分3分）

5、服务方案（暗标）（最高得分10分）

和、花纹基本一致、不能有阴阳面、裂纹、缺棱、缺角、色斑、砂眼）打分，满分20

分。

评审原则：

（1）完全满足要求，可得该项分值的90%以上；

（2）能较好满足以上要求，可得该项分值的70％-90%（不含）；

（3）基本满足以上要求，可得该项分值的60％-70％（不含）；

（4）某项无具体内容的，该项不得分。

注：（1）样品采用暗标打分；

（2）样品规格尺寸：300mm*300mm；厚度不小于20mm。

（3）样品包括：深色大理石、米色大理石、灰色大理石（纹理）、门槛石、白色

山水纹大理石。

5分

石材大板照片：

提供样品的彩色石材大板照片上传至投标文件中，满分5分。

评审原则：

（1）完全满足要求，可得该项分值的90%以上；

（2）能较好满足以上要求，可得该项分值的70％-90%（不含）；

（3）基本满足以上要求，可得该项分值的60％-70％（不含）；

（4）某项无具体内容的，该项不得分。

备注： 投标人的该项总分应当取评委评分中分别去掉一个最高和最低评分后的平均值。

满分值 评分说明

2分

交货期：在满足招标文件规定的交货期基础上，提前5日历天交货得1分；提前10日历天

交货得2分；本项最多得2分。

提供加盖投标人公章的承诺书原件扫描件上传至投标文件中，格式自拟，否则不得分。

备注： 投标人的该项总分应当取评委评分中分别去掉一个最高和最低评分后的平均值。

满分值 评分说明

3分

质保期：在满足招标文件规定的质保期基础上，质保期增加一年得1.5分；质保期增加

二年得3分；本项最多得3分。

提供加盖投标人公章的承诺书原件扫描件上传至投标文件中，格式自拟，否则不得分。

备注： 投标人的该项总分应当取评委评分中分别去掉一个最高和最低评分后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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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业绩（最高得分5分）

1.评标方法

本次评标采用综合评估法。评标委员会对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投标文件，按照

本章第 2.2 款规定的评分标准进行打分，并按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推荐中标候选人，或根据招

标人授权直接确定中标人，但投标报价低于其成本的除外。综合评分相等时，以投标报价低

的优先；投标报价也相等的，以技术得分高的优先；如果技术得分也相等，按照评标办法前

附表的规定确定中标候选人顺序。

2.评审标准

2.1 初步评审标准

2.1.1 形式评审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1.2 资格评审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1.3 响应性评审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满分值 评分说明

1分 服务方案的总体概述

2分 服务计划、人员分工及人力、机具的调配

3分 进度计划及保证措施、质量控制及保证措施、验收方案

2分 现场环境保护及安全文明施工措施

2分 培训计划及售后服务

备注：

1、评委按照各评审要点的评分标准进行详细评审。投标人的该项总分应当取评委评

分中分别去掉一个最高和最低评分后的平均值。

2、“服务方案”部分为暗标，内容、文字均不得出现投标单位名称、相关人员姓名

等和其他可识别投标人身份的字符、徽标、人员名称等。

3、暗标正文所用文字采用“宋体”四号“常规”字（黑色），图表中所用文字字体

、字号不限；不得有任何加粗、斜体、下划线、边框、底纹、阴影等标记。不得设置

页码、页眉、页脚。

满分值 评分说明

5分

投标人自2020年1月1日（含）以来，承担过单项合同金额300万元及以上的石材供货

的，有1个得1分，本项最高得5分。

备注：提供合同协议书扫描件，业绩有效期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金额以合同协议书

上载明的内容为准。上述材料均以无锡市公共资源交易网 7.0 诚信库信息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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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分值构成与评分标准

2.2.1 分值构成

（1）投标报价：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技术响应：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3）商务响应：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4）售后服务：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5）服务方案：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6）业绩：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3.评标程序

3.1 初步评审

3.1.1 评标委员会可以要求投标人提交第二章“投标人须知”规定的有关证明和证件的

原件，以便核验。评标委员会依据本章第 2.1 款规定的标准对投标文件进行初步评审。有一

项不符合评审标准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否决其投标。

3.1.2 投标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否决其投标：

（1）投标文件没有对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响应，或者对招标文件的偏差超

出招标文件规定的偏差范围或最高项数；

（2）有串通投标、弄虚作假、行贿等违法行为。

3.1.3 投标报价有算术错误及其他错误的，评标委员会按以下原则要求投标人对投标报

价进行修正，并要求投标人书面澄清确认。投标人拒不澄清确认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否决其

投标：

（1）投标文件中的大写金额与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

（2）总价金额与单价金额不一致的，以单价金额为准，但单价金额小数点有明显错误的

除外；

（3）投标报价为各分项报价金额之和，投标报价与分项报价的合价不一致的，应以各分

项合价累计数为准，修正投标报价；

（4）如果分项报价中存在缺漏项，则视为缺漏项价格已包含在其他分项报价之中。

3.2 详细评审

3.2.1 评标委员会按本章第 2.2 款规定的量化因素和分值进行打分，并计算出综合评估

得分。

（1）按本章第 2.2.1（1）项目规定的评审因素和分值对投标报价计算出得分 A；

（2）按本章第 2.2.1（2）目规定的评审因素和分值对技术响应计算出得分 B；

（3）按本章第 2.2.1（3）目规定的评审因素和分值对商务响应计算出得分C；

（4）按本章第 2.2.1（4）目规定的评审因素和分值对售后服务计算出得分 D；

（5）按本章第 2.2.1（5）目规定的评审因素和分值对服务方案计算出得分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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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按本章第 2.2.1（6）目规定的评审因素和分值对业绩计算出得分 F；

3.2.2 评分分值计算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第三位“四舍五入”。

3.2.3 投标人得分=A+B+C+D+E+F。

3.2.4 评标委员会发现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投标报价，使得其投标报价可能低于

其个别成本的，应当要求该投标人作出书面说明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合理说

明或者不能提供相应证明材料的，评标委员会应当认定该投标人以低于成本报价竞标，并否

决其投标。

3.3 投标文件的澄清

3.3.1 在评标过程中，评标委员会可以书面形式要求投标人对投标文件中含义不明确、

对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作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补正。澄

清、说明或补正应以书面方式进行。评标委员会不接受投标人主动提出 的澄清、说明或补正。

3.3.2 澄清、说明或补正不得超出投标文件的范围且不得改变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并构成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3.3.3 评标委员会对投标人提交的澄清、说明或补正有疑问的，可以要求投标人进一

步澄清、说明或补正，直至满足评标委员会的要求。

3.4 评标结果

3.4.1 除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授权直接确定中标人外，评标委员会按照得分

由高到低的顺序推荐中标候选人，并标明排序。

3.4.2 评标委员会完成评标后，应当向招标人提交书面评标报告和中标候选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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